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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关于

2022 年全区气象部门综合考评结果的通报

各盟市气象局，各直属单位，机关各处室：

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综合考评管理办法》（内气发

〔2021〕105 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关于印发 2022 年全区

气象部门工作目标和考核指标的通知》（内气发〔2022〕40号），

经各职能处室评定、区局办公室汇总、区局党组评议，确定了

2022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，现通报如下。

一、盟市气象局综合考评结果

呼伦贝尔市气象局、通辽市气象局、巴彦淖尔市气象局、鄂

内气发〔2023〕4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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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多斯市气象局、呼和浩特市气象局、阿拉善盟气象局、兴安盟

气象局、包头市气象局为优秀单位，其他为达标单位。

二、直属单位综合考评结果

气候中心、气象信息中心、气象服务中心、气象科研所、大

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、气象台、干部培训学院为优秀单位，其他均

为达标单位。

三、机关处室综合考评结果

办公室、应急与减灾处、观测与网络处、科技与预报处、人

事处、纪检组、机关党办为优秀单位，其他均为达标单位（排名

不分先后，现代办、巡察办不参加考核）。

希望各单位认真总结经验，发扬成绩，克服不足，在新的一

年里再接再厉，开拓创新，圆满完成 2023 年各项工作任务。

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

2023 年 5 月 17 日

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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